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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“本公司”、“海利得”）

于 2019年 4月 29日收到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广西地博矿业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地博矿业”）一案的《执行裁定书》[(2018）浙 04执 541

号之五]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案件基本情况 

公司于 2014年 9月 11日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经嘉兴市中级人

民法院受理为（2014）浙嘉商初字第 11号案。 

2015 年 7 月 6 日，公司收到了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（2014）浙嘉商

初字第 11 号民事判决书。 

2015 年 7 月 27 日公司针对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4）浙嘉商初字第 11

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被受理。 

2016 年 8月 25日，公司收到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（2015）浙商终

字第 149 号民事裁定书。裁定撤销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4）浙嘉商初字第

11号民事判决；本案发回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。 

2017 年 9月 1日，公司收到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（2016）浙 04民初

185号民事判决书。 

2017 年 11月 23日，公司收到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转递的地博矿业一案《上

诉状》，就（2016）浙 04民初 185 号判决一案提起上诉。 

2018 年 6月 22日，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18）浙民终 875号《民

事判决书》。 



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(2018)浙民终 875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的判决结果，

广西鑫鑫交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、孙文忠及施琴芳需向我公司支付 9,828万元及

逾期付款违约金。至本公告日我公司收到执行款 375,130.01 元并相应冲回减值

准备 375,130.01元。 

二、《执行裁定书》主要内容 

申请执行人：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被执行人：广西鑫鑫交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、孙文忠、施琴芳、广西田阳中

金金业有限公司 

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，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，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

可供执行的财产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

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九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  终结本院（2018）浙 04 执 541号案本次执行程序。 

申请执行人有权要求被执行人继续履行债务，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

的，可以再次申请执行。被执行人负有继续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的义务。 

三、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截至公告之日，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请求或仲裁事项。 

四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由于至 2016 年末，公司考虑到广西地博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与其他

债权人的涉诉案件及其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，预计无法收回对广西地博矿业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，对其投资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9,828.00 万元，因此本

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没有影响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(2018）浙 04执 541号之五执行裁定书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年 4月 30日 

 


